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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人工智慧頂尖研究中心設置辦法 

115.01.20  第 3208 次行政會議通過 

115.01.21  發布全條文 

第一條 國立臺灣大學（下稱本校）為設置功能性校級人工智慧頂尖研究中心（下

稱本中心），英文名稱為 NTU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enter of Research 

Excellence（簡稱 NTU AI-CoRE），以促進人工智慧研究之發展，依國立臺

灣大學功能性校級研究中心設置準則第四條第一項及第三項規定，訂定國

立臺灣大學人工智慧頂尖研究中心設置辦法（下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中心任務如下： 

ㄧ、深化人工智慧關鍵技術。 

二、追求人工智慧學術突破。 

三、提升本校人工智慧國際聲譽。 

第三條 本中心設諮詢委員會，置委員五至九人，由校長指定副校長一位為當然委

員兼召集人，其他委員由校長就校內外相關專長領域學者專家聘兼之，其

中校外委員比例應不低於二分之一。 

委員任期三年，得連任。委員如有出缺時，依前項規定之程序產生，其任

期至原任期屆滿為止。 

諮詢委員會應定期開會，並應負責提供本中心事務之諮詢及運作成效之評

估。 

第四條 本中心置主任一人，綜理中心業務，由校長就本校相關領域專長教授或名

譽教授聘兼之，任期三年，得連任一次。 

本中心主任於任期內如因故出缺，得置代理主任，由校長就校內相關領域

專長教授聘薦之。但代理期間以不逾一年為原則。 

第五條 本中心得置副主任一至二人，襄助主任推動中心業務，由本中心主任就本

校相關領域副教授以上教師薦請校長聘兼之，任期與本中心主任同。 

第六條 本中心置執行長一人，負責本中心一切行政事宜，由中心主任聘任之。 

第七條 本中心因業務需要，得置研究人員若干名。 

前項人員之聘任需經本中心研究人員評審委員會同意後，依相關規定辦理

之。 

第八條 本中心因業務需要，得聘校內外學者專家為兼任或合聘研究人員，聘期為

一年，得續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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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本中心每學期應至少召開中心會議一次，由本中心主任擔任召集人並為會

議主席，討論並議決中心重要事項。 

前項中心會議成員由本中心主任、副主任、執行長、研究人員及合聘人員

等共同組成之。 

第十條 本中心應依國立臺灣大學功能性校級研究中心評鑑合併停辦作業要點第

二點相關規定，辦理運作成效之定期評估。 

第十一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自發布日施行。 


